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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勘勘紀紀錄錄 

一、 案    由：「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(大溪國中至中華路 121 巷護岸及步

道改善工程)」用地範圍地上物處理案 

二、 會勘時間：109 年 5 月 15 日(星期五)下午 3 時 30 分 

三、 會勘地點：本市大溪區中華路 121巷 38號集合 

四、 主 持 人：鍾源康技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人：黃怡綾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六、 會勘經過： 

(一) 水務局說明 

1. 本局辦理旨案工程，用地範圍為街口溪中華路 121 巷至大溪國中段，

工程將辦理河道拓寬(新設護岸)工程，並新設步道供通行使用。 

2. 本局委託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於 109 年 4 月 16 辦理土地複丈，地

上物位於公有土地面積如土地測量成果圖(附件 1)，其中本市中華段

1058、1059、1064、1065、1066 及 1067 等 7 筆地號公有土地上現有

圍牆及房屋等地上物，爰辦理地上物處理現勘。 

3. 公有上地上物內容說明 

(1) 地上物編號 A、B 大溪區中華路 121 巷 38 號建物旁之一層鐵皮

建物，建物坐落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69 地號土地上。 

(2) 地上物編號 C 為本市大溪中華路 121 巷 78 號建物前地坪，地坪

坐落於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40、1041 及 1061 地號土地上，另有

河道加蓋農路至對岸農地。 

4. 現況公私有地樁位(噴漆點)如附圖，並已與所有權人代表(地主)確認

公有地範圍，雙方皆無意見。 

5. 另經現地勘查，現有三支電桿位於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58 及 1059 地

號公有土地上，施工過程須遷移至施工範圍外。 

(二) 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69 地號土地代表(地上物編號 A、B)意見 

由簡豐三君代表，同意配合公有地範圍上地上物之移除。 

(三) 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40、1041 及 1061 地號土地代表(地上物編號 C 及

河道加蓋農路) 意見 

1. 由江衍順君及江慶祥君代表，同意配合公有地範圍內地上物移除及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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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電桿遷移。 

2. 既有跨渠農路請予以保留，供農機具通行使用。 

(四) 水務局回覆意見： 

1. 本工程因屬護岸拓寬工程，將打除原有加蓋河道之農路，本局將於原

有農路位置，新設 3M 寬之農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。 

2. 109 年 7 月份工程發包後將進場進行地上物拆除處理，請所有權人先

自行移除所需貴重物品，將針對拆除後圍牆辦理修繕。 

3. 現有三支電桿(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58 及 1059 地號公有土地上)由本

局辦理遷移至施工範圍外。 

4. 查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66 地號公有土地現有租用情形，因本案屬公

務使用，承租人(蔡君)願返完租用之土地，後續本局將協助向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辦理租賃契約終止事宜。 

七、 會勘結論： 

(一) 本局將於原有農路位置，新設 3M 寬之農路供農機具通行使用。 

(二) 109 年 7 月份工程發包後將進場進行地上物拆除處理，請所有權人先自

行移除所需貴重物品，將針對拆除後圍牆辦理修繕。 

(三) 現有三支電桿(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58 及 1059 地號公有土地上)由本局

辦理遷移至施工範圍外。 

(四) 查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66 地號公有土地現有租用情形，後續本局將協

助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辦理租賃契約終止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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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會勘照片： 

(一) 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64、1065、1066、1067 公地上地上物(地上物編號

A、B) 

 
 

 

  

公有土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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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59、1058 公地上地上物(地上物編號 C 及河道加蓋

農路)及噴漆點 

 
 

部分地坪位
於大溪區中
華段 1059、
1058 公地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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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市大溪區中華段 1058 及 1059 地號公有土地上電桿 

  
 



10014148
打字機文字
附件1

10014148
註解
“Marked”的設定者是“10014148”






